
                                                                                  

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6-10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月 1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530号），要求公司就以下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并在 2016年 12月 6日前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同

时抄报吉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现将有关问题及回复公

告如下： 

    一、请详细说明紫鑫金桂建设医药产业园项目的目的，资金来源，是否需

要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对公司的影响与存在的风险。 

回复： 

    1、紫鑫金桂建设医药产业园项目的目的 

    2016年 11月 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 7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高新医药产业园建设项目的议

案》。紫鑫金桂医药产业园项目建设地址为“国家级”的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目前通化市全面启动医药产业园区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现

已形成了医药工业、医药商贸、医药科研、医药教育、中药材基地“五位一体”

医药产业发展格局。公司为进一步完善中成药、人参食品、保健品、化妆品产业

链，加速推进公司产业的升级、提高公司在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

展，拟定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鑫金桂药

业”）在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医药产业园项目，该项目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 

2、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建设紫鑫金桂医药产业园项目总金额为 30,000.00 万元，资金来源

为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 

    3、是否需要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紫鑫

金桂药业在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医药产业园项目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对公司的影响与存在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紫鑫金桂药业在通化市“国家级”的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建设医药产业园项目，有利于公司研究与制造中药饮片、人参食品、人参

保健食品、人参化妆品、人参提取加工等业务，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本项目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项目工程量较大、管理与组织失误、施工技术

及施工环境、项目建设期及进度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导致项目延期的风险；本项目

投资资金为银行贷款结合自有资金，银行贷款融资存在一定不确定因素，可能存

在资金不能按期到位的风险。 

    公司将通过不断完善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充分

利用以往在工程建设、资金筹措、市场营销及风险管控等方面积累的经验和优势，

指导紫鑫金桂建设医药产业园项目的前期建设和后期运营管理，推动该子公司的

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康平公司质押你公司股份所获得资金的用途，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

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上述股东持有你公司股份情况是

否存在发生变化的风险；你公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风险。 

回复： 

    截止 2016 年 11 月 30 日，康平公司共持有公司 502,950,032 股股份，其中

质押 499,000,000 股股份（占康平公司持有股份的 99.21%），占公司总股本

38.96%。公司第一大股东康平公司所持有公司股份质押情况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质押股数（股） 质押日期 质权人 
质押股份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敦化市康平投

资有限责任公

20,000,000 2016-05-18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3.98% 

30,000,000 2016-08-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5.96% 



                                                                                  

司 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40,000,000 2016-08-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柳河支行 
7.95% 

66,000,000 2016-09-08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3.12% 

76,000,000 2016-09-21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5.11% 

10,000,000 2016-10-26 
吉林磐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9% 

47,000,000 2016-10-27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9.34% 

113,760,000 2016-11-0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22.62% 

57,140,000 2016-11-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1.36% 

9,100,000  2016-11-1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81% 

30,000,000 2016-11-28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96% 

合计 499,000,000   99.21% 

    以上康平公司质押公司股份业务均用于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康平公司

正常业务经营发展需求，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投资等业务。公司及康平公司经

营情况正常，能按约以自有资金偿还各自贷款本息并解除股票质押,康平公司通

过优化融资结构，由单纯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短期融资向中

长期融资相结合，降低融资风险,并且有效的降低了融资成本。 

公司作为康平公司的主要投资对象，康平公司对公司未来向好发展的信心保

持不变，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股价稳定，康平公司质押的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质押价格远低于平仓线及补仓线，且康平公司设有专门的强平风险应急小组，设

有专门用于针对平仓风险的现金，在上述质押股份出现风险预警时，康平公司还

将以质权方认可的方式采取追加保证金、资产抵押等增信的积极措施，确保康平

公司质押的股份不出现被质权人处置的情形，康平公司所持股份质押风险较为可

控。因此，康平公司所质押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存在持有公司股份或

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变化的风险。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也将对康平公司股份质押保持高度关注，将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康

平公司降低融资风险，保持持股稳定性，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质押事项公司均已及时进行了披露，详细内容可见公司于指定媒体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股东完成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7）、《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和再次质押公

告》（公告编号：2016-060）、《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和再次质押公告》（公

告编号：2016-065）、《关于股东完成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并进行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2）、《关于股东完成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购回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5）、《关于

第一大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完成购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7）、《关

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并再次质押和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9）、《关于股东完成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2）、《关于股东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完成购回

并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7），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 

    三、除上述质押股份外，康平公司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权利受

限或处置风险的情形；如存在该情形的，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回复： 

    除上述质押股份外，康平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处置的

风险情形。 

    四、其它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回复： 

    1、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和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不

断改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运作，在业务、人员、

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分开，

拥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和销售业务系统，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保

持了公司的独立性。 

    2、公司与关联方除日常经营性资金往来外，不存在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监察审计部及财务管理部定期



                                                                                  

检查和关注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且每个会计年度末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对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专项核查，杜绝关联方违规占用公

司资金情况的发生。 

    3、如果上述股东的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6 日 

 




